
《普及“三反”知识，防范洗钱风险》主题宣传 

 

 

 

 “三反”意义和目标要求

反洗钱、反恐怖融资、反逃税（以下统称“三反”）监管体制机制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和

现代金融监管体系的重要内容，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维护经济社会安全稳定的重要保

障，是参与全球治理、扩大金融业双向开放的重要手段。《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完善反洗钱、反恐怖融资、反

逃税监管体制机制的意见》于 2017 年 9 月 13 日发布。到 2020 年，初步形成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

适合中国国情、符合国际标准的“三反”法律法规体系，建立职责清晰、权责对等、配合有力的“三反”监

管协调合作机制，有效防控洗钱、恐怖融资和逃税风险。 

 

 加强反洗钱监管  防范金融风险

    近年来，不法分子非法开立、买卖银行账户

（含银行卡）和支付账户，继而实施电信诈骗、非

法集资、逃税骗税、贪污受贿、洗钱等违法犯罪活

动。2017年 5月，中国人民银行印发了《关于加强

开户管理及可疑交易报告后续控制措施的通知》，

以加强账户管理和后续控制措施。2017 年 10月，中

国人民银行印发了《中国人民银行关于加强反洗钱

客户身份识别有关工作的通知》  

（银发【2017】235 号），以落实风险为本的工作方法，指导反洗钱义务机构进一步提高反洗钱客户身份识

别工作的有效性。2018 年 7 月，人民银行发布了《中国人民银行关于进一步做好受益所有人身份识别工作有

关问题的通知》（银发【2018】164 号），指导反洗钱义务机构建立健全并有效实施受益所有人身份识别制



度。此外，2018 年 10 月，中国人民银行办公厅发布了《中国人民银行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反洗钱和反恐

怖融资工作的通知》（银办发【2018】130 号）， 敦促各银行金融机构加强客户身份识别管理、洗钱或恐怖

融资高风险领域的管理、跨境汇款业务的风险防控和管理、预付卡代理销售机构的风险管理以及加强交易记

录保存，及时报送可疑交易报告。   

 

1. 杜绝假名、冒名开户 

金融机构和非银行支付机构（以下简称支付机构）

要识别、核对客户及其代理人的真实身份，杜绝不法分

子使用假名或冒用他人身份开立账户，它们会有选择地

采取如下措施： 

 联网核查身份证件； 

 人员问询； 

 客户回访； 

 实地查访； 

 公用事业账单（如电费、水费等缴费凭证）验

证； 

 网络信息查验等。  

 

2. 金融机构和支付机构必要时也会对开户说"不" 

对于以下情况，金融机构和支付机构根据客户及其申请业务的风险状况，可采取延长开户审查期限、加

大客户尽职调查力度等措施，必要时应当拒绝开户： 

 不配合客户身份识别； 

 有组织同时或分批开户； 

 开户理由不合理； 

 开立业务与客户身份不相符； 

 有明显理由怀疑客户开立账户存在开卡倒卖或从事违法犯罪活动等情形。 

 

3. 持续监控措施 

对于有理由怀疑被洗钱、恐怖融资及其他违法犯罪活动利用的客户、账户、交易等，金融机构和支付机

构会采取持续监控措施，限制客户或者账户交易方式、规模、频率等，甚至拒绝提供金融服务乃至终止业务

关系。 

 



4. 加强对非自然人客户身份识别 

 加强对非自然人客户的身份识别，在建立或者维持业务关系时，采取合理措施了解非自然人客户的业

务性质与股权或者控制权结构，了解相关的受益所有人信息； 

 根据实际情况以及从可靠途径、以可靠方式获取的相关信息或数据、识别非自然人客户的受益所有

人，并在业务关系存续期间，持续关注受益所有人信息变更情况； 

 核实受益所有人信息、并可以通过询问非自然人客户，要求非自然人客户提供证明材料、查询公开信

息、委托有关机构调查等方式进行； 

 登记客户受益所有人的姓名、地址、身份证件、或者身份证明文件的种类、号码和有效期限。 

 公司的受益所有人依次判定标准为：直接或者间接拥有超过 25%公司股权或者表决权的自然人；通过

人事、财务等其他方式对公司进行控制的自然人；公司的高级管理人员； 

 合伙企业的受益所有人是指拥有超过 25%合伙权益的自然人； 

 信托的受益所有人指信托的委托人、受托人、受益人以及其他对信托实施最终有效控制的自然人； 

 基金的受益所有人指拥有超过 25%权益份额或者其他对基金进行控制的自然人； 

 在充分评估下述非自然人客户风险状况的基础上，可以将其法定代表人或者实际控制人视同为受益所

有人： 

——个体工商户、个人独资企业、不具备法人资格的专业服务机构； 

——经营农林渔牧产业的非公司制农民专业合作组织； 

——对于受政府控制的企事业单位，参照上述标准执行。 

 

 

 点滴行动助力反洗钱

 

    1. 选择安全可靠的金融机构 

2. 主动配合金融机构进行身份识别 

3. 不要出租或出借自己的身份证件 

4. 不要出租或出借自己的账号、银行卡和 U盾 

5. 不要用自己的账户替他人提现 

6. 远离网络洗钱 

7. 举报洗钱活动，维护社会公平正义 

 

 

 经典案例

1. 用可疑开户许可证开立对公账户被拒 

某男子携带开户许可证在某银行支行办理对公账户开户业务。柜员查验开户许可证，发现此证颜色较

浅、纸质较滑、底纹图案发虚，立刻进入中国人民银行账户管理系统进行核实对比，发现证件上的法定代表

人姓名与系统中的信息不一致。柜员随即询问客户开户许可证的来源，以及是否知晓证件信息与该公司系统

中信息不一致。客户表示是该公司新来的财务人员，对此不是很清楚。柜员立即将情况报告银行主管，银行

主管通过鉴别仪鉴别后确认证件系伪造，拒绝其开户申请。 



2. 毒品犯罪分子利用控制的公司洗钱 

林某长期从事毒品交易，为清洗犯罪所得，以甲某、乙某的名义分别成

立某资金借贷公司、酒业公司和二手车行，并开立公司账户。林某在多家银

行开立个人结算账户，用于跟上述公司进行资金划转。甲某、乙某在明知林

某资金为犯罪收益的情况下，通过虚假合同，与林某进行各种资金往来，企

图将林某犯罪收益合法化，并在公安机关冻结林某个人账户后，企图将犯罪

资金转移到他人账户。甲某和乙某以洗钱罪被宣判。本案中林某为上述公司

的受益所有权人，金融机构应加强对受益所有权人的身份识别以及对其资金

交易情况的关注和分析。  
 

     

3. P2P 网络借贷平台非法筹资洗钱 

 

某 P2P 网络借贷平台公司宣称其“从事信息配对咨询和商务服务，服务广大网友和中小微企业”。在实

际运营中，该公司通过发布虚构的高息借款标的，将获取的客户资金用于个人投资、购买理财产品和保险产

品等。没过多久，该公司因无力偿还多笔到期的借款和高额利息而发生挤兑事件（客户要求收回投资）。经

公安机关调查，该公司实际上是借助网络借贷平台的投融资信息中介功能进行非法集资。案件爆发，待偿付

借贷逾亿元，涉及全国 4000 余人。 

 

 

4. 虚开增值税发票洗钱案 

 

2015 年，以魏某为首的 7 人分别在某保税区注册 7 家粮油贸易企业，这些企业均为空壳公司，属于同一

集团公司旗下。该集团公司在 5 家银行开立账户 17 个，购置了 80 余套个人居民身份证件和银行账户，利用

多个银行账户间的循环交易，实现税票流向和资金流向的匹配。上述公司的开户代理人多为同一人，多个银

行账户的网上银行交易 IP地址相同，操作时间相近。 

2016 年，当地公安局成功抓获犯罪嫌疑人魏某、冯某以及赵某等 10 余人，收缴涉案银行卡 270 余张、

空白增值税发票 100 余本，涉案金额达 87.33 亿元，涉及全国 16 个省市上下游公司 800 余家。 

 

 

5. 利用慈善组织为恐怖组织提供融资 

 

 

 

 

 某银行发现一个年收入 2 万人民币的个人客户，其账户一

年的交易却达 500 万人民币之多。进一步调查发现此人为普通公

司职员，且与中东和中国的某些慈善组织有关。他们通过这种欺

诈手段为恐怖组织筹款。捐款先进入这个账户，然后慈善组织向

政府索要额外的捐款，再把捐款退给捐赠人，涉案金额达到数千

万人民币。 

 


